
1 

 

 
关于对江苏秀强玻璃工艺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年报问询函 

 

创业板年报问询函【2020】第 168 号 

 

 

江苏秀强玻璃工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：  

我部在年报事后审查中关注到以下情况： 

1. 2019年 6月 12日、6月 28日公司分别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，

审议决定将幼儿教育实体运营、管理服务业务作价 28,050.00 万元出

售给公司控股股东新星投资，2019 年 7 月，公司完成幼儿教育实体

运营及管理服务业务的交割。 

（1）本次交易对方新星投资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卢秀强、陆秀珍

共同控制的企业。截至报告期末，卢秀强及其一致行动人新星投资、

恒泰科技合计持有公司 45.79%股份，其中累计质押股份占其持股总

数的 54.33%。请结合新星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、对外投资

及财务状况等，分析说明新星投资是否具有履约支付能力。 

（2）新星投资承诺将在 2019 年 6 月 30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

分五次向公司支付转让款，此外，本次资产出售涉及的全人教育、江

苏童梦、南京秀强、徐州秀强四家幼儿教育业务子公司合计欠付上市

公司往来款 6,215.59 万元，新星投资承诺将在 2020 年 6 月 30 日至

2022 年 6 月 30 日分三次向公司清偿往来款。请分别说明截至目前转

让款、往来款的支付进展情况，支付是否存在障碍，如是，请充分提



2 

 

示风险。 

2. 报告期末，你公司长期应收款科目中分期收款出售子公司的

账面余额为 17,847.43 万元，未实现融资收益-2,607.14 万元。 

（1）请你公司解释说明未实现融资收益形成原因、计算未实现

融资收益的折现率及确认依据、未实现融资收益的摊销对你公司未来

期间损益的影响。 

（2）公司对长期应收款未计提坏账准备，请说明公司对长期应

收款的坏账准备计提政策、目前未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。请

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3. 你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

总股本 618,502,423 股为基数，向全体股东每 10股分配现金股利 2元，

合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2,370.05 万元（含税）。 

（1）你公司 2018 年、2019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分

别为-23,312.77 万元、12,488.89 万元，请结合公司近两年实际经营及

净利润情况，说明进行现金分红超过本年度净利润的的主要考虑，是

否与公司的盈利能力相匹配、是否符合公司章程现金分红的有关规定。 

（2）年报显示，公司期末货币资金余额为 19,111.94 万元，期末

未分配利润 17,220.06 万元，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拟派发现金红利

12,370.05 万元，请说明上述利润分配预案是否充分考虑了公司发展

战略和日常经营资金需求。 

4. 报告期公司境外玻璃销售收入 38,287.04 万元，较上年同期增

加 10.67%，境外销售毛利率从 30.25%增长至 41.47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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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请列示境外销售前五名客户详细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客户

名称、销售内容，销售金额、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、应收账款金

额等。 

（2）请结合公司境外销售国家及地区、原材料及人工成本、产

品价格、公司业务拓展等情况说明报告期境外玻璃销售收入及毛利率

增幅远高于国内玻璃业务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5. 报告期公司确认资产处置收益-1,263.72 万元，请说明资产处

置损失的形成原因、出售资产的定价依据，并说明你公司上述资产处

置事项的会计处理、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规定以及已履行的

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6. 报告期末公司应收票据余额 21,022.90 万元，较期初增长

141.65%，其中新增商业承兑票据 2,362.60 万元。 

（1）请结合你公司的信用政策和销售情况解释说明应收票据余

额增长的原因，并说明截至目前你公司应收票据的收回情况。 

（2）请说明报告期新增商业承兑票据的原因，商业承兑票据是

否存在按期无法兑付的风险。  

7. 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余额 27,585.14 万元，其中前五名应收

账款合计 21,121.18 万元，占比 69.48%。 

（1）报告期公司对 9 笔应收账款计提了合计 1,213.42 万元的单

项坏账准备，请分笔说明对 9 笔应收款计提 100%坏账准备的原因及

依据。 

（2）请分别提供报告期末前五名欠款方的具体情况，包括但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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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于欠款方名称、是否公司关联方、应收款产生原因、账龄明细等，

请结合公司信用政策及回款政策等说明相关前述应收款坏账准备是

否充分计提。 

（3）2018 年公司与爱多科技进入司法程序，公司对其应收账款

全额计提坏账损失 1,133.25 万元，报告期公司冲回计提的坏账损失。

请详细说明该笔应收款的具体内容，包括但不限于应收账款产生背景、

原因、账龄、客户与公司关联关系等，请结合诉讼的具体情况及本次

冲回坏账损失的依据说明公司此前全额计提坏账的合理性，是否符合

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相关规定。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8. 2019 年 11 月 11 日，公司决定变更新材料项目剩余募集资金

2,565.80 万元用于投向智能厨电玻璃项目，截至报告期末该项目共计

投入 695.73 万元，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 2020 年 06 月

30 日，请说明智能厨电玻璃项目截至目前的建设进度及是否能在预

定期限内投产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5 月 18 日前将有关说明

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江苏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 

 

 

 

 

特此函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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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2020 年 5 月 10 日 

 

  

 


